信息工程学院创新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学校和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面向学院重大突破性和重要基础性目标任务，为集聚并稳定支持一批优秀的创新群体，培育重大科技成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团队建设遵循“择优选拔、滚动发展、目标考核、动态管理”的原则，在学院内遴选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创新团队，培养若干位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带头人。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三条  创新团队须研究方向明确，符合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提出的重点发展方向；面向电子信息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前沿或对接国家和区域经济重大需求，解决本学科重大理论问题或技术难题，能承接大项目、培育大成果、或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第四条  创新团队须研究基础良好，具有高水平的创新能力与研究成果，学术水平在本学科领域处于领先水平或具有明显优势，并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创新团队应是长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合理的专业和年龄结构的创新集体。
第五条  创新团队在获取重大项目、解决行业技术难题、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成果奖励、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入选高层次人才计划、对接龙头企业创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等方面须具有明确的建设目标。
第六条  创新团队负责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上一年度年终考核总业绩点达到岗位定额的2倍，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思想，已取得较为突出的业绩；具有较好的对外开拓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精神，在研究群体中有较强的凝聚作用，品德高尚，治学严谨；身体健康，有充分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领导团队开展工作。
第三章 遴选程序
第七条  遴选程序为：
（一）符合上述申报条件的团队负责人提出申请，填写《信息工程学院创新团队目标责任书》（附件1），并提交全体成员共同签署的团队合作声明；
（二）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并形成评审意见，并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定；
（三）学院审定后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学院与创新团队负责人签署目标责任书。
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
第八条  创新团队建设实行团队负责人负责制。团队负责人负责制定团队建设目标、管理和统筹相关资源、制定内部运行管理和激励机制，考核奖励团队成员。
第九条  创新团队除引进人才外，2年内原则上不作其他人员调整。创新团队建设目标的调整等需要及时向学院提出书面报告，获得学院的认可。创新团队如果没有达到建设目标而中途自行中止，或团队在完成重要目标任务上工作不力，学院有权取消对该团队的支持，并收回及追回提供给该团队的资源及酬金。
第十条  创新团队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学术规范建设。创新团队如果发生严重的师德师风问题或学术不端行为，学院有权取消对该团队的支持，并收回及追回提供给该团队的全部支持资源及酬金。
第十一条  创新团队的考核采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与业绩点数量相结合、合格考核与评优考核、年度考核与结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学院组织创新团队考核小组，开展考核。
合格考核：合格考核为年度考核，合格条件是团队完成以下重要目标任务之一、或在完成目标任务上取得有效进展、或以完成重要任务为目标的工作投入得到考核组的认可；同时，团队完成的总业绩点达到团队成员定额业绩点之和的2倍及以上；
[bookmark: OLE_LINK127][bookmark: OLE_LINK128]（一）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bookmark: OLE_LINK134][bookmark: OLE_LINK135]（二）Ⅲ类及以上纵向项目1项；
（三）单个项目经费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1项；
（四）年人均到款80万，且团队总到款300万以上；
（五）1篇ESI高被引或热点论文，且人均1篇ESI 1‰学科建设期刊论文；
（六）全职引进或培养C类及以上国家级人才1人；
（七）取得经学院认定的其他突出业绩。
优秀考核：优秀考核为团队建设结束考核，条件是团队完成重要目标任务，同时，团队完成的总业绩点达到团队成员定额业绩点之和的2倍及以上；团队提出优秀考核申请，学院组织优秀考核。
第十二条  创新团队总业绩点按照《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工作业绩点计算办法》计算，科研成果奖励等工作经学院认定后，可根据奖励金额按上一年度年终津贴发放标准折算成业绩点。
第五章 支持措施
第十三条  学院将对创新团队成员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学术活动资助、出国进修、岗位聘任以及各类人才培养计划申报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支持。
第十四条  年度考核合格，给予创新团队人均0.5-1.0万元绩效酬金。创新团队每完成一项重要目标任务，给予每项任务5-10万元绩效酬金。创新团队考核优秀再给予团队5-10万元绩效酬金。
绩效酬金的具体数额视团队业绩的水平与数量、学院年度自主财状况等，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确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信息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